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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要 論 文 導 讀 ○4    
 

預約之認定與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範圍 
─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一九八一號民事判決評釋 
 
編目：民法 
 

出處 月旦裁判時報，第35期，頁5~14 

作者 林誠二教授 

關鍵詞 預約、本約、損害賠償、債務不履行、信賴利益、履行利益 

摘要 

本件兩造於簽訂購買意向書後尚約定嗣後上訴人會發出採購單予被上

訴人，此購買意向書之性質究竟為何？本件一二審法院皆認為係預約，

最高法院並未指摘。而本文認為若兩造當事人間未有明確約定將來再行

訂立本約之意思，且交易條件皆於先前約定（意向書等）無異者，應認

為先前約定即屬本約。故相關性質仍須針對具體內容為判斷。又若該購

買意向書性質屬預約，則違反該預約之損害賠償範圍為何？本件被上訴

人請求之購料、製造、生產等成本9,621萬76元之損害屬「因預期訂立本

約所生之締約或準備履約費用」，而所失利益1億3,373萬元屬於「因履

行本約所生之預期利益」。雖有認為可容許被上訴人直接請求本約之履

行利益作為預約債務不履行之賠償範圍，惟本文認為損害賠償項目範

圍，應視被上訴人具體證明「本約之必要之點如已於預約中約定」、「無

任何符合交易上誠信原則事由阻礙將來本約之訂立」、「準備履約費用

之預先支付是否為出於上訴人之指示或購買意向書之要求者」之不同情

形而定，與最高法院判決有所不同。 

重點整理 案件事實 

被上訴人與上訴人簽訂購買意向書，約定上訴人向被上訴人

訂製自動熱處理設備，並訂明價金及交貨日，上訴人允諾會

以最快速度發出P.O.（採購單）予被上訴人。兩造於意向書

上約定任意取消或更改意向書內容者，將負擔對方損失之賠

償。而後上訴人無故延宕採購單之簽發，後經協商後，雖同

意於民國93年3月1日簽發採購單，上訴人卻又於93年5月6日

發函拒絕履行。 

被上訴人主張受有購料、製造、生產等成本9,621萬76元之損

害，及所失利益1億3,373萬元，上訴人應負賠償責任。 

上訴人則抗辯該購買意向書非買賣契約，買賣契約須待上訴

人簽發採購單，被上訴人同意接受方屬成立。縱認該意向書

可成立契約，亦僅為預約而非本約。被上訴人僅可就洽訂意

向書所支出之成本、費用請求賠償，不得請求未成立之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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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案件事實 

本約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故被上訴人未接獲上訴人簽發之

採購單前所為之購料生產等損失應自行負擔。 

而兩造所訂「購買意向書」之法律性質，一審法院認為係買

賣契約之預約；二審法院認該意向書雖買賣標的、價金、交

貨日期接具體擬定，已有相當確定性，但意向書中亦約定「甲

方（本件上訴人）會以最快之速度發P.O.給乙方（被上訴

人）」，可知不以簽立該意向書為本約之訂立，應為預約。

在預約不履行之損害賠償範圍，一審法院認為原告（本件被

上訴人）可依約向被告（上訴人）請求被告未履行訂立本約

義務之損害賠償，但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向被告請求賠

償其支付或可預期之利益。故原告向被告請求者係依契約

「本約」內容，即因製造系爭機器設備支出之費用及所失利

益，不應准許。二審法院對此損害賠償範圍則認為係系爭意

向書履行利益之損害。則上訴人（本件被上訴人）所主張其

因意向書之簽訂所開始購料、製造、生產機器設備受有積極

損害9,621萬76元等語，主張可採。惟預約債務人不依預約訂

立本約時，預約債權人尚不得逕依預定本約之內容請求賠償

可預期之利益，故上訴人主張之所失利益1億3,373萬元，於

法無據。 

本案爭點 

一、 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所定系爭購買意向書究為「本約」

抑或「預約」？ 

二、 如系爭購買意向書為「預約」性質者，則被上訴人所

得請求之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範圍如何認定？ 

判決理由 

按預約當事人一方不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負債務不履行責

任者，他方得依債務不履行相關規定請求損害賠償，範圍包

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其依預約可得預期訂立本約而獲履

行之利益，依民法第216條2項之規定，視為所失利益，但當

事人在本約訂立前，本不得逕依該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

行。故他方就此既尚不負給付義務，則其所為之預為給付之

準備，縱有損失，亦不能認係因預約不履行所受之損害。 

被上訴人於買賣本約簽訂前所為之購料、製造、生產機器設

備所支出之費用，依上述說明，尚難認為係因上訴人不履行

該預約所受之損害。原審未見於此，持相反見解而為上訴人

不利之判斷，自有可議。上訴論旨，指謫原判決於其不利部

分不當，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解評 

一、預約與本約 

(一)定義：預約係指當事人約定以「將來訂定一定契約

（本約）」為內容之契約。本約係指當事人為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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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預約而成立之契約。 

(二)效力：學說上多認為預約至少具有債權契約之效

力；而實務上有認為預約既為可與本約並存之一種

契約型態，因該預約而負債務之當事人，若有債務

不履行之事，他方當事人（即債權人）可以債務不

履行相關規定，對之請求損害賠償。 

(三)區分： 

1.有認為若依當事人約定，將來係依所訂之原契約

履行而無須另行訂定本約者，縱名為預約，仍非

屬預約。 

2.亦有認為買賣之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範

圍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定本約之本，但不能因

此即認買賣本約已成立。 

3.判斷當事人所定之約究為預約或本約，於實際案

例中實屬不易，故二者之認定，應依民法第98條

規定探求當事人真意認定之，若意思不明或爭議

時，則應通觀契約全體內容並審酌過往交易慣例

而定。 

4.而若當事人已就契約必要之點詳為規定且無再行

訂立本約之意思，自屬本約而非預約。尤其實務

上有若干委外代工或製造之契約，多係訂購者已

於契約中具體表明採購標的物、數量、價金等，

應認為當事人已於訂立契約時就標的物與價金相

互同意，則買賣契約已成立，而日後分批下單行

為表示當次採購數量，至多僅能認為係當事人間

所約定之不確定之清償期。 

(四)觀之本案，本文認為兩造間所訂係爭購買意向書既

已約明商品、價金、數量及相關交貨期，除依上訴

人所提抗辯，依照過往交易慣例確仍須上訴人正式

提出採購單後始能認為採購契約成立之意思，否則

似應認為當事人間已成立系爭採購交易之本約。概

如將事後採購單認定為本約，則該採購單內容應經

雙方當事人再行協商並約定之。但本件採購單僅由

上訴人向被上訴人指示或發出，其內容均與意向書

無異者，難認此有訂立本約之事實。 

二、違反預約之效力 

預約成立後，當事人負有將來訂立本約之義務，若任一

方構成債務不履行，此時他方當事人可主張何種權利？

(一)請求繼續訂立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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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預約成立之效力即為使當事人間發生負有訂立本

約之權利義務，此權利不受影響。 

(二)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 

預約屬於債權契約，則有債務不履行規定之適用，

而其賠償範圍包括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惟其具體

之損害賠償項目及範圍為何，有所疑義，以下分述

之。 

1.訂立預約之締約或準備履約費用： 

預約訂立或履行所需之必要成本，依其性質應屬

信賴利益損害賠償範圍，乃當事人信賴預約得以

有效成立所支出之費用。若預約有被撤銷或不生

效力之情形，當事人或可主張信賴利益損害賠償。

惟若預約已成立，僅當事人違反預約約定內容

者，解釋上不能直接論其應負擔信賴利益損害賠

償，而應為信賴依預約本旨確實履行後所得之履

行利益。 

2.因預期訂立本約所生之締約或準備履約費用： 

此一費用就本約而言，性質應屬信賴利益之損害

賠償。如一方當事人於預約成立後拒絕訂立本約

時，且當事人符合民法第245條之1所定要件下，

自得請求賠償。但該費用可否作為「違反預約之

履行利益賠償範圍」？此問題在當事人違反預約

但未構成締約上過失責任之情形具有討論實益。 

本件中，二審法院及最高法院對此採取不同觀點

（即本件被上訴人所主張之購料、製造、生產等

成本9,621萬76元之損害）。 

本文以為預約之目的在於「訂立本約」而非「履

行本約」，則預約成立至本約訂立前，多無預先

準備履行本約之必要，縱有準備履行本約之實際

上支出，亦多係出於為自己利益所為之行為（如：

大批訂料可獲價格優惠，或係配合自己生產時

程），與預約之違反應無因果關係，逕將之作為

違反預約之履行利益賠償範圍，似有疑義。 

該預期費用原係為取得履行本約後之預期利益所

支付之成本，除非違反預約之賠償範圍不及於因

履行本約所生之預期利益，否則自無容許賠償之

理。 

3.因履行本約所生之預期利益： 

即本件之履行利益1億3,373萬元。原審法院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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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整理 解評 

之，本件被上訴人並未就此部分提起上訴，最高

法院態度並不明確。 

本文認為可否請求應視不同情形而定。即「本約

之必要之點如已於預約中約定」且「無任何符合

交易上誠信原則事由阻礙將來本約之訂立」者，

應可容許當事人於預約違反時請求履行本約所生

之預期利益作為預約債務不履行之賠償範圍。 

反之，當事人僅得選擇依締約上過失責任之規定

請求「訂立預約之締約或準備履約費用」或視情

形以「因預期訂立本約所生之締約或準備履約費

用」充作違反預約之債務不履行為賠償範圍。 

考題趨勢 

一、被上訴人與上訴人間所定系爭購買意向書究為「本約」抑或「預約」？

二、如系爭購買意向書為「預約」性質者，則被上訴人所得請求之債務

不履行損害賠償範圍如何認定？ 

延伸閱讀 

一、葉新民，〈預約效力的十字路口—簡評最高法院一○○年度台上字

第二○七六號民事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18期，頁32-44。

二、吳從周，〈違反預約之效果〉，《月旦法學教室》，第95期，頁10-11。
 

※延伸知識推薦，都可在最多法學資源的【月旦法學知識庫】

www.lawdata.com.tw立即在線搜尋！ 
 


